
以高水平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市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综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傅琳琳 王坤仪

2024年，市南法院调处了一起涉及青岛特色
美食品牌“戳子肉”商标侵权纠纷。原告修某开
店经营“戳子肉”近十年，成为青岛大众点评必吃
榜的上榜店铺，后修某发现张某在其开设的店铺
中使用了其注册商标，遂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停
止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名称，并进行赔偿。
经过与双方沟通，法官了解到，原告、被告均在青
岛市经营多年，各有特色、广受好评，虽然涉案标
的仅3万元，作出一纸判决容易，可案件背后，息
息相关的还有几十名员工的生计和区域特色美
食品牌的发展。为此，承办法官多次与双方电话
沟通，抓住双方矛盾焦点，耐心释法明理，终于促
成双方达成调解、握手言和。

案件调解后，为进一步发挥“一个案例胜过
一沓文件”的示范引领作用，市南法院制作《“戳”
出青岛美味》普法短片，让保护品牌意识深入人
心，获最高人民法院宣传报道。

近年来，市南法院积极延伸司法服务的广度
和深度，依托中山路法庭“老字号保护基地”，走

访辖区老字号商户，推出《走中山?说知产》特色
专栏7期，让人民群众在感受老字号文化底蕴的
同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助力老城区
擦亮“新”名片，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青岛市
委政法委等转发“点赞”。拓宽新媒体普法阵地，
打造《漫说知产二三事》专栏，以生动有趣的漫画
形式发布典型案例20余篇，讲述知识产权保护好
故事，传播知识产权司法好声音。充分发挥市南
区“法治文化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法庭开放
日”活动24次，为中小学生开设知识产权普法课
堂，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努
力营造共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市南法院将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知识产权
审判职能作用，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让

“高质量”受到“严保护”，以高水平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促进一切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一切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贡
献法院力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创新，保护知
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青岛市市
南区人民法院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推动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
护、同保护”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
法治基石。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维护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防线，通过惩治犯罪行为，以刑事手段
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切实为品牌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市南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洪坚深知，
只有关键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给知识产权保护
注入强心针。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和特点，市
南法院抽调业务骨干力量，组建知识产权刑事、
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审判团队，促进刑事、行政
与民事案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化保护。

“KAISA”系列商标是凯萨制本厂持有的注册
商标，曾连续多年获得“山东省著名商标”“青岛
市著名商标”等称号，凯萨制本厂制作的该品牌
系列作业本在青岛市广大学生和家长中享有较
高知名度和良好声誉。2018年至2022年期间，宫
某未经权利人许可，联系多家印刷厂制作假冒

“KAISA”作业本，并向多人销售假冒“KAISA”作
业本，后宫某被抓获。据统计，宫某销售金额共
计9万余元，在其存储地点扣押3万余本作业
本。市南法院经审理，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一审

判处被告人宫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并处罚金5万元。

在另一起侵犯著作权罪案件中，孙某在未取
得游戏《LegendofMir2》（中文译名《传奇2》）著
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雇佣纪某使用游戏素材租
用服务器并搭建平台运营《无双精品》游戏，并收
取用户充值款超700万元。经鉴定，《无双精品》
与《LegendofMir2》游戏存在实质性相似。市南
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并处罚金50万元，另案判处被告人纪
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每一次公正裁判，都是对创新火种的守
护。近年来，市南法院坚持依法严格保护原则，
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惩处，同
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共审结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36件，判处的最高有期徒刑为4年，
罚金最高达200万元，努力用法治护航创新“软
实力”提升，以司法引领构建“尊重知识、保护创
新”的社会共识。

基层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具有
数量多、标的额小的特点。如何建立完善的多
元解纷机制，促进更多纠纷化于萌芽、止于未
诉，是市南法院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2024年，“某取”商标专用权人向市北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称某木炭配送中心销售
的“某取”牌烧烤炭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经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确认某
木炭配送中心确实售卖并在仓库存放了大量
侵权产品。

近年来，涉及知名商标侵权、商标权属争议、
游戏软件著作权侵权等新类型的纠纷越来越多，
市南法院坚持以专业化审判为依托，着力提高审
判能力，以司法审判引领“保护创新”导向，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在某集团起诉某杂豆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件中，某杂豆公司作为某集团原下属分公司的
子公司，在该分公司进行改制重组并与某集团不
再具有股权及从属关系后，仍使用某集团的被认
定为驰名商标的企业字号长达20年。某集团认
为其使用行为会造成市场主体误认为双方具有
关联关系，进而造成市场混淆，属不正当竞争行
为，因此诉至市南法院，要求某杂豆公司停止侵
权、进行更名并赔偿损失。

市南法院经审理，认定某杂豆公司与某集团
在经营范围、销售产品、经营地域等均存在重合，
双方具有竞争关系，某集团作为驰名商标的企业
字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某杂豆公司在
20年前股东公司改制后即不再享有使用该企业

字号的权利基础，且相关公众无论是查看公司网
站还是商品，均会通过其中标注的生产公司名称
以判断商品来源，客观上会导致混淆后果，结合
某杂豆公司在其股东公司改制后持续侵权近20
年的事实，判决某杂豆公司停止使用该企业名称
并赔偿某集团经济损失8万元。

“企业字号是相关公众辨认商品来源的重要
信息，一个品牌的打造、发展与产品质量、商业信
誉、品牌保护等各个方面均息息相关，未经权利
人许可攀附他人前期获得的市场知名度和良好
商品声誉，以不正当的方式占据他人市场份额，
我们要通过专业司法审判坚决打击这种行为，才
能更好地遏制某些市场主体‘蹭名牌、搭便车’的
不良风气。”该案承办法官黄健表示。

2024年，市南法院审理涉及“膳魔师”“林氏
家居”“极工房”“维达”等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1221件，为知名品牌、公平竞争提供
全方位司法保护，为市南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提
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办案+普法”齐发力 传播法院“好声音”

提供全方位司法保障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依法严惩侵权行为 倾力守护创新热情

深化司法行政协同保护 多元解纷助力“案结事了”

市南法院受理后，承办法官积极与原告、被
告进行沟通，以案释法，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为保障调解协议的履行，承办法官对本案行
政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并向双方出具了民
事裁定书。

“被举报之后我很慌张，万一法院判我高额
赔偿，我不仅干不下去，生活都成了问题，多亏
了市南法院法官组织我们双方调解，还进行了
司法确认，我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诉讼费，纠纷
很快处理完了，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司
法确认程序结束后，某木炭配送中心负责人吕
某这样说。

近年来，市南法院深化府院联动机制，联合
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岛市版权保护协会成
立青岛首家“知识产权调解中心”，不断健全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同配合工作机制，创
新“行政调解+司法确认”解纷模式，16件纠纷通
过司法确认程序得到高效化解，既充分保障了双
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又减少了当事人诉讼成本。

某日化用品公司因商标权权属争议起诉某
孕婴公司，因该争议涉及公司股权变更以及商标
转让效力问题，双方矛盾十分激烈。争议涉及的
商标注册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年经营，品牌
产品销售广泛，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市南法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与双方电话联络沟通，了

解到双方另有其他争议还在审理中。承办法官
意识到，无论本案判决结果如何，都有可能导致
更多的衍生诉讼，绝不能“一判了之”。为了尽快
化解纠纷，承办法官依托行业调解组织，选派专
业调解员参与本案调解工作，与双方当事人多次
沟通交流，耐心释法明理、详细分析各方利弊，针
对调解协议细节进行反复沟通，最终双方当事人
达成调解。对于另案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
果服判息诉，成功促成一案结、多案了。

“涉及知名品牌的案件，无论判决如何，都可
能对双方公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若一方不认
可判决结果，在二审、执行程序中还会耗费更多
时间和精力，因此，促成双方调解是推动‘案结事
了’、维护品牌价值的‘最优解’。”该案承办法官、
市南法院中山路法庭庭长黄健表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市
南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建设

“法院+”纠纷化解体系，进一步拓展社会力量参
与纠纷化解的渠道，引入共道云调解中心、青岛
市版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发挥专
业调解作用。2024年，2480余件知识产权纠纷通
过调解解决。同时，市南法院及时发现总结案件
审理过程中的类型化问题，针对企业名称侵权纠
纷发出司法建议10余份，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类案
多发高发。

市南法院中山路法庭法官团队对辖区商户开展实地调查。

市南法院中山路法庭法官助理走访青岛老字号商户。

市南法院中山路法庭庭长黄健（中）开庭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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